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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（2026）川 01 强清 3 号

申请人：成都西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清算组。

负责人：胡蓉。

2026 年 1 月 16 日，本院根据中国机械工业供销西南

公司的申请，裁定受理了成都西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西南投资公司）强制清算一案，并指定四川维诚会计师

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西南投资公司清算组。

2026 年 6 月 9 日，清算组向本院提交了《成都西南投

资顾问有限公司清算组关于确认<清算报告>和终结强制清

算程序的申请》《成都西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清算报告》，

称清算组接受指定后，未接管到西南投资公司的印章、证照、

账册和重要文件等资料，且无法联系到法定代表人及其他工

作人员，因此，清算组无法对西南投资公司进行清算，依法

请求本院确认清算报告并终结强制清算程序。

本院认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23 年修订）

第二百三十九条规定“公司清算结束后，清算组应当制作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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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报告，报股东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，并报送公司登记机关，

申请注销公司登记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

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（2020 年修正）第

十三条第二款规定“公司清算程序终结，是指清算报告经股

东会、股东大会或者人民法院确认完毕。”以及《最高人民

法院印发<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>的

通知》（法发〔2009〕52 号）第 36 条规定“公司依法清

算结束，清算组制作清算报告并报人民法院确认后，人民法

院应当裁定终结清算程序。公司登记机关依清算组的申请注

销公司登记后，公司终止。”本案中，根据清算组提交的清

算报告，清算组完成了财产清理、公告通知债权人等清算工

作，因西南投资公司无经营地址，且主要人员、财产、账册

账簿等重要材料均下落不明，导致无法清算，清算组请求确

认清算报告并终结强制清算程序，符合法律及司法解释的相

关规定，本院依法予以准许。

同时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印发<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

件工作座谈会纪要>的通知》（法发〔2009〕52 号）第 29
条规定“……股东申请强制清算，人民法院以无法清算或者

无法全面清算为由作出终结强制清算程序的，应当在终结裁

定中载明，股东可以向控股股东等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主张

有关权利。”本案中，西南投资公司因无法清算而终结强制

清算程序，故包括本案申请人在内的股东可以向控股股东等

实际控制公司的主体主张有关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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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（2023 年修订）

第二百三十九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

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（2020 年修正）第十三

条第二款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

第一款第十一项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一、确认《成都西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清算报告》；

二、终结成都西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强制清算程序。

清算组应当自强制清算程序终结后，持本裁定向成都西

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原登记机关办理注销登记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审  判  长   袁晟翔

审  判  员   李盈昊

审  判  员   赵云平

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一日

书  记  员   石  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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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《成都西南投资顾问有限公司清算报告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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